河南省2025年中招考试加分政策

1.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  
公安烈士、公安英模子女，按照录取分值10%的标准降低分数优先录取。  
因公牺牲、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按照录取分值5%的标准降低分数优先录取。
2.归侨、侨眷及台湾同胞投资者子女  
归侨、侨眷考生照顾10分录取。台湾同胞投资者及随行眷属、所聘台湾管理人员凭《台湾同胞投资证书》，其子女报考普通高中的，照顾10分。
[bookmark: _GoBack]3.农村独生子女及计划生育双女家庭子女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和计划生育双女家庭的子女，报考本县（市、区）高中的，照顾10分。
4.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队员子女派驻各地进行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队员的子女，报考当地普通高中的可照顾10分。
5.少数民族考生  
少数民族考生报考少数民族学校的，照顾10分。 报考其他学校的，照顾5分。
6.军人子女及消防救援人员子女  
军人子女考生加分按照《河南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实施细则》（政联〔2012〕1号）和《关于进一步明确军人子女中招优待政策的通知》（豫政联〔2019〕2号）执行。驻豫武警部队和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的教育优待参照执行。一级至四级残疾退役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按照《优抚对象及其子女教育优待暂行办法》（民发〔2004〕192号）执行。
7. 见义勇为荣誉称号人员及其子女获得见义勇为荣誉称号人员及其子女加分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政厅等部门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工作意见的通知》（豫政办〔2013〕90号）执行。
8. 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子女持有驻外使领馆出具的《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回国证明》的初中阶段回国的初中生，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录取。
注：同一考生如符合多项加分条件，只取其中最高一项分值加分，不得重复加分。部分地市可能有局部调整，具体以当年当地实际政策为准。


